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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2 年研究生奖学金 

分项评定细则（公示版） 

 

一、科研评价评定细则 

（一）科研评价以学生申请学业奖学金时撰写的学年科研工

作综述为依据，分培养层次分别评价。 

1.博士研究生学年科研工作综述在学生答辩时作为参考，与

答辩情况相结合，给出科研评价成绩。 

2.硕士研究生学年科研工作综述由学科点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

分为优秀、良好、一般三个等级，按优秀 95 分、良好 80 分、一

般 60 分量化计算学生科研评价成绩。 

（二）科研工作综述以上一学年学生的研究领域、进展情况

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主。科研工作综述不得超过 2000字。 

（三）学生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（以取得 DOI号为准）、获得

专利以及科研获奖等不单独评价，全部纳入科研工作综述统一评

价。 

（四）学生在读期间申请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的科研成

果不得重复使用，且科研成果的第一署名单位原则上须为兰州大

学。 

二、导师评价评定细则 

（一）导师对其名下研究生的科研潜力、参与课题项目与学

术会议情况、小组报告与讨论任务完成、开题报告、科研投入时

间和精力、良好习惯养成与卫生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评价，给出

评价等级。 

（二）同一导师名下研究生评价区分培养层次，不区分年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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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专业。 

（三）同一培养层次中各研究生评价分为优秀、良好、一般、

较差四个等级，分别按 95 分、85 分、75 分、60 分计算学生的导

师评价成绩。 

（四）导师对名下研究生评价不确定等级或全部按同一等级

评价的，其名下研究生均按 60分计算学生的导师评价成绩。 

（五）导师对其名下研究生的评价等级确定后，若认为某学

生达不到相应等级对应得分标准时，可直接给出其低于等级对应

得分以下的导师评价成绩。 

三、综合评价评定细则 

（一）综合评价满分 100 分，从德育、体育、美育、劳育四

个方面表现进行评价。每个方面表现各占一定比例并设定一定基

础分。学生每个方面表现的得分以基础分为起点，根据其在学院

公共事务、社会服务、参与学院集体活动以及纪律考勤等方面表

现予以增减。 

（二）德育表现：占综合评价的 50%，基础分为 70 分，满分

100 分。 

1.担任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及各部部长、研究生党支部副书记

或其他校级研究生会职务等超过半年者加 20 分，担任学院班团干

部、支部其他委员、研会其他成员等职务超过半年者加 10分。担

任职务加分累计不超过 2 项。 

2.获得的各类奖项或荣誉根据其级别与等级分别按下列标准

予以加分，不设等级的按一等奖项予以加分。对不同级别的同类

奖项或荣誉不重复计算，只计最高奖项；与担任职务相关的奖项

或荣誉加分减半计算；与“科研评价”“体育表现”“美育表现”“劳

育表现”相关的奖项与荣誉，在相关项中体现，德育表现不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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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。 

（1）国家级：一等奖 20分，二等奖 15 分，三等奖 10 分。 

（2）省部级：一等奖 15分，二等奖 10 分，三等奖 5 分。 

（3）校院级：一等奖 10分，二等奖 5 分，三等奖 3 分。 

3.参与校、院组织的思政教育活动（以签到记录为准）2次及

以上者加 5 分，担任兼职辅导员一学期及以上者（以研究生院备

案为准）加 10分。 

4.对要求学生参加的学校、学院、党支部和班级等组织的各

类会议、讲座和活动，学生出勤情况纳入德育考核范围，对非全

勤者予以适当惩罚性扣分。 

（1）80%≤出勤率＜100%的，扣 5 分；出勤率＜80%的，扣 10

分。 

（2）出勤情况以签到记录为准，因故不能参加且履行请假手

续并经同意者按出勤计算。 

5.研究生在每学期注册报到后至学期放假前期间，无论因公

还是因私，离开兰州均须履行请假义务，并征得学院同意后方可

离兰。 

（1）未按要求办理请假手续（或请假未批准）擅自离兰且查

证属实的次数达到 2 次者扣 5 分，超过 3 次者扣 10 分。 

（2）超过请假期限且未办理续假手续也未及时返校的次数达

到 2 次者扣 5 分，超过 3 次者扣 10 分。 

6.因学校疫情防控需要，在明确要求健康打卡期间，未按时

进行健康打卡的次数累计达到 2 次者扣 5 分、累计超过 3 次者扣

10 分；未按要求参加学校组织的核酸检测者每次扣 5 分，弄虚作

假者直接取消当年奖学金评定资格。 

（三）体育表现：占综合评价的 20%，基础分为 80 分，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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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分。 

1.参加院级及以上各类体育赛事并完成者每项加 5 分（其中

获得校级及以上各类体育赛事奖项者加 10分）。 

2.在学校研究生运动会举行期间，在指定地点、要求时间观

看赛事、为运动员加油鼓劲者，每半天加 5分（以签到记录为准）。 

3.积极宣传报道赛事中的人或事者，每投稿 1 篇加 5 分（被

学校采纳播出者每篇加 10 分）。 

（四）美育表现：占综合评价的 15%，基础分为 80 分。 

参加院级及以上文艺类活动并完成者每项加 5 分（其中获得

校级及以上文艺类奖项者加 10分）。 

（五）劳育表现：占综合评价的 15%，基础分为 80 分。 

1.参加校院组织的义务劳动（以签到记录为准），每次加 5分。 

2.参与志愿服务每 10 时数（以志愿汇记录或组办方书面证明

为准）加 5分。 

3.研究生所在实验室、自习室、宿舍等安全卫生检查情况纳

入劳育表现予以考核，并按照“整体评优成员均享、整体扣分成

员均罚”的原则，对涉及学生同奖同罚。 

（1）卫生检查中被评为优秀的加 5 分，评为校级文明宿舍的

加 10 分。 

（2）卫生检查中被评为差的扣 5分，实验室安全检查中存在

安全隐患的扣 5分（其中：未按要求及时整改的扣 10 分）。 

四、对研究生干部（包括研究生会干部、党支部支委、班团

干部）和研究生党员，加分项与普通学生同等对待，扣分项按普

通学生 1.5倍的比例从重扣除。 


